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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體育學院95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紀錄 

一、開會時間：94年12月5日（星期二）中午12時10分 

二、開會地點：行政教學大樓5樓515會議室 

三、主  席：吳學務長政崎                    記錄：曾獻彰 

四、出列席單位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略 

六、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運動績優學生獎勵辦法施行細則第八條條文，提請討論。 

  說明： 

（一）為使本校運動績優學生獎勵之申請審查程序更臻明確完備，擬修訂

本校運動績優學生獎勵辦法施行細則第八條條文。 

（二）檢附本校運動績優學生獎勵辦法施行細則暨其第八條修正條文對照

表及修正條文草案各乙份（如附件一）。 
    辦法：提案討論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導辦法，提請討論。 

  說明： 

（一）本辦法係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之精神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

之規定修訂，並已於 95 年 9 月 25 日經本校第一屆學生議會審查通

過。 

（二）檢附本校本校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暨其修正條文對照表及

修正條文草案、大學法第三十三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節錄

各乙份（如附件二）。 
    辦法：提案討論通過後提報校務會議審議，俾陳報教育部核定。 

決議：通過，另案提報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提報本校學生自治會組織規程並廢止學生活動中心組織章程，請准予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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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明： 

（一）本校已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規定成立

學生自治會（學生會、學生議會）組織，取代原學生活動中心，且

學生自治會組織規程已於 95 年 9 月 25 日業經本校第一屆學生議會

審查通過。 

（二）檢附本校學生自治會組織規程及學生活動中心組織章程各乙份（如

附件三）。 
    辦法：提案准予備查並報請校長核定後，本校學生自治會組織規程公告實施，

學生活動中心組織章程公告廢止。 
決議：准予備查。 

提案四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提報本校學生議會組織細則，請准予備查。 

  說明： 

（一）本組織細則係依據本校學生自治會組織規程第十五條訂定之，並已

於 95 年 9 月 25 日經本校第一屆學生議會審查通過。 

（二）檢附本校學生議會組織細則乙份（如附件四）。 
    辦法：提案准予備查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決議：准予備查。 

提案五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提報本校學生會會長、副會長暨學生議員選舉罷免辦法並擬廢止學生

活動中心總幹事選舉辦法，提請討論。 

  說明： 

（一）本校學生會會長、副會長暨學生議員選舉罷免辦法係依據本校學生

自治會組織規程第九條及第十七條訂定之，並已於 95 年 9 月 25 日

經本校第一屆學生議會審查通過。 

（二）檢附本校學生會會長、副會長暨學生議員選舉罷免辦法及學生活動

中心總幹事選舉辦法各乙份（如附件五）。 
    辦法： 

（一）本校學生會會長、副會長暨學生議員選舉罷免辦法之提案准予備查

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二）本校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選舉辦法公告廢止。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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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六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生宿舍輔導辦法第三、四、五、六、七、十二、十四條

部分條文，提請討論。 

說明： 

（一）為配合教育部「大專院校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與本校學生宿

舍輔導管理之實際需求，擬修訂本辦法有關住宿費繳（退）費規定、

申請暑期住宿與收費規定等條文。 

（二）為確保學生權益，擬修訂進住及退宿相關規定，增列簽訂住宿契約

之條文。 
（三）為配合電表裝設曁宿舍電費 IC 卡使用收費機制，擬調整各期宿舍收

費標準。 

（四）檢附本校學生宿舍輔導辦法暨其第三、四、五、六、七、十二、十

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條文草案各乙份（如附件六）。 

辦法：提案討論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通過。  

七、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議會楊會長涵鈞 

案由：有關學生要求充分開放本校各場館供學生使用一案，學校雖已經召開

相關會議討論並提出一份場館校內開放時間表（如附件七），惟開放時

間與使用方式仍與學生需求有所落差，擬請學校再加改善，提請討論。 

決議：請學務處課指組協同學生會與學生議會，再深入瞭解學生需求與本校

各場館開放使用情形，研擬妥適解決方案。 

提案二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 

案由：有關電算中心宿舍網路協調會決議內容（如附件八）第二部分，請就

三期學生宿舍由宿舍管理單位自行邀請廠商申裝ADSL服務管理之合法

性案，提請討論。 

決議：為配合電算中心整體規劃學生宿舍網路外包作業，三期學生宿舍前所

同意各別申裝ADSL之少數個案，由生輔組協調其解約或中止使用，俾

利電算中心規劃之學生宿舍網路外包作業涵蓋所有學生宿舍。 

 

八、散會（下午16時10分） 


